
釋 憲 言 詞 辯 論 意 旨 補 充 理 由 （三 ）狀

聲請人王光祿 均詳卷

潘志強

代理人陳采邑律師 

文志榮律師 

林長振律師 

謝孟羽律師 

王泰翔律師 

楊志航律師 

許正次律師 

周字修律師 

蔡文健律師 

林秉嶔律師

為司法院大法官會台字第12860號案件，依法提呈言詞辯論意旨補充

理由（三）狀事：

謹就内政部警政署對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槍主要組成零件之陳述，補

充說明如下：

壹 、内政部警政署主張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槍主要组成零件，惟此主 

張不僅耗費時間較久，生產成本較高，亦難滿足原住民獵人狩獵 

之需求，且近來兩岸情勢敵情威脅，後備戰力急需擴增，我國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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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有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 5廠負責生產製造槍枝彈 

藥 ，考量國安因素與軍備產能，實不宜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槍主 

要組成零件，是以，内政部警政署之主張未能考量國防部之專 

業 、產能及國安因素，亦無法滿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需求， 

其主張實不可採：

一 、 查，内政部及警政署於其提供大院的書面資料第19頁表示:「本 

部刻正研訂『原住民自製獵槍魚搶許可及管理辦法（草案），於 

草案』條文規範，協請國防部提供具安全性之自製獵槍主要組成

零件，俾利原住民使用，使槍枝結構能與時倶進，以提升自製獵 

搶安全，保障原住民狩獵文化之發展。」内政部警政署於言詞辯 

論最後陳述時之簡報檔第14頁表示：「♦ 協請國防部提供安全的

主要關鍵零件：Z輔導級協助材料、機械結構、保險設計與驗證 

測試輔以槍枝操作安全訓練及能力測驗。」由此可知，内政 

部警政署主張由國防部生產提供具安全性之自製獵搶主要組成 

零件供原住民獵人自行組裝生產自製獵搶。

二 、 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搶主要組成零件，耗費時間較長，生產成本 

較高，亦難滿足原住民族獵人狩獵之需求，且考量國安因素及軍 

備產能，實不宜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搶主要組成零件，是以，内 

政部警政署之主張未能考量國防部之專業、產能及國安因素，其 

主張實不可採：

(一） 原民會於110年 3 月 1 1曰召開「開放原住民族合法使用制式 

獵搶及相關配合管理措施第四次諮詢座談會」（附件48)，針 

對綜合討論題綱第一點「一、制式獵搶來源，應由國内軍備廠 

產製或由國外進口？ i進行討論，跋家骐教授與國防部軍備局 

均表示應由國外進口制式獵槍較為可行(附件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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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裝家.镇教授表示：「我一直以來都是主張直接進口。第一，國 

内軍備廠要花多久時間研發，這個不確定？第二，能提供多少 

款式給大家使用？適用於小動物、大動物、烏禽類的都生產？ 

軍備廠要花多少時間去生產？我支持國外直接進口，是因為魏 

槍在其他國家都是成熟的技術，而且商業性產品樣式也非當的 

多，從制式的前膛槍到後膛搶都有。而且隨時可以進口。我提 

供一個資訊，我們在網路上的問卷已經有354位原住民朋友 

填了，大家需要的定裝彈口徑，從 9mm到 12 mm之間的5 

種規格，大家都有在用，且使用的比例差不多。這個也呈現現 

在台灣原住民搶枝的多樣性。我想很難用一把槍去滿足的，但 

這些國外的規格都有，大家也可以依自己的需求去採贈。」

2 .  國防部軍備局代表表示：「…第三個，一般而言對軍品的研發 

是有明確嚴格的需求，這包含各軍種要研發一個產品，要去看 

作戰需求，要打什麼樣的敵人、飛多遠'多快，這都必需很明 

確的告訴我們，才能去評估有沒有這樣的能力去開發這樣的產 

品。我想今天還有很多族人朋友要去打獵，可能打大型的、小 

型的，需求百百種，有沒有辦法很明確的告訴我們要開發出多 

少種的槍枝，這是第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剛才裝老師也很清楚 

地說了，|第一個是時 @，以軍方而言，從我們的整個研發過 

程 ，從建案一直到研製，以及小批量，我們叫作測品（測試品） 

到結案等等相關的程序，我們都有一些校則的規定，樂觀來說 

這個過程最少最少需要2 到3 年，這都是可查的。像一些大型 

的 ，十年以上都有，槍枝這是小型的，2 到3 年差不多。另外 

一個也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目前我們兩岸的情勢，敵情威脅的 

行為一直在增加，|目前全國的兵工廠只有一間在作搶枝，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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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2 0 5廠1。我想|產能上應該還是會優先滿足國軍建軍備^ 

H。尤其近日，立院對我們後備戰力的擴增，也是彳艮觀注2的 

一個議題。我們馬上就要應對未來新增的5 個後備戰力，那大 

家可以想像一下，我們需要滿足這些搶枝，這些也是2 0 5薇短 

期之内，要優先去解決的事。我想從剛剛時間、兵工廠的新任 

務 ，以及獲得的時程來講。最後就大家所提的量，量大才可以 

把價錢壓下來，即便我們是國家的兵工廠，價錢可以先丟一 

邊 ，但是這量大才可以把價錢壓下來，但是這是一個很實際的 

問題；相對而言，|國外的現貨市場，都是現有且很成熟的 

功能各方面，都 是 可 以 做 查 。另外一個就是剛剛講過，獵 

搶是相對比較簡單的產品，目前至少每一位男性的朋友不管是 

當兩年兵、一年，或還是現在的10個月，應該都有受過步搶 

兵的基本訓練，我想在保養上面，如果在當兵的時期有花些心 

思在上面，後續都不是什麼問題。綜合以上各點，我個人也是 

贊同裝老師這邊的看去3。同時，剛剛裴老師所提供的很清楚， 

現行需求的是9m m 到 12m m 。以目前來講我們國軍輕兵器所 

使用的規格是5 .56m in跟 7.62m m ，這代表我們的機具設備， 

完全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内。|這代表著未來生產線的投資、原 

物料的採購及研發等等，花的成本會更高|。」

(二） 統整裝家骐教授及國防部軍備局的意見可知，其等均認為如由 

國防部軍備局生產制式獵搶，將產生以下問題與疑慮，因此由 

國外進口採購制式獵槍是較為可行的做法，簡要整理如下：

1 . 生產時間較久：

即國防部軍溝局生産製造中心第205廠 =

原文為「觀」注•應為「關」注之誤植。
原文為看「去J 應為看「法」之誤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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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的兵工廠，僅有「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第205廠」 

(下稱 2 0 5兵工廠）製作槍枝，而且軍方生產制式搶枝從建 

案、研製、小批量測品、結案等相關程序最少需耗時3 年左右， 

相較於國外已有成熟且多款規格的制式獵槍可立即供政府機 

關採購進口，由國防部生產制式獵搶確實耗時較久。

2 .  生產成本較高：

(1) 量大才能壓低成本，但原住民狩獵搶枝的需求量恐難達到 

足以降低單位成本的規模經濟。再者，原住民獵人現行狩 

撒需求的定裝彈口徑是9mm到 12mm，目前國軍輕兵器所 

使用的規格是5 .56mm跟 7.62mm，因此國防部現行機具 

設備無法生產原住民狩獵所需要的制式獵搶。這意味著國 

防部必須投入更多的成本在未來生產線、採買相關機具設 

備 、原物料的採購及研發上。

(2) 又因原住民狩獵搶枝需求數量並不足以多到可壓低成 

本，未來這些高額的生產成本，勢必必須轉嫁給使用者（即 

原住民獵人）負擔，無形之中將造成原住民獵人取得制式 

搶枝的實質障礙。即便研發生產成功，後續更可能導致國 

防部以「已無預算支應生產搶枝成本」為由停止生產，形 

成無制式獵槍及彈藥可供應予原住民獵人使用的困境。

3 .  軍品研發必須有明確具體規格，單一規格的制式槍枝較難滿足 

原住民獵人實際上狩獵需求：

如前所述，原住民獵人現行狩獵需求的定裝彈口徑是9mm到 

12mm，即便由國防部生產制式撒搶，單一規格的制式獵搶也 

難以滿足實際上的狩獵需求。如要生產多規格的制式獵搶，國 

防部則必須投入更多時間、成本，也將影響國軍其他軍品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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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備產能與國安因素考量：

考量近來兩岸情勢敵情威脅，後備戰力急需擴增之國安因素， 

我國亦僅有一間製作搶枝之205兵工廠，如需優先研發生產制 

式獵槍，恐將影響軍備產能之正常供應，進而對國家安全造成 

潛在威脅與疑慮。

( 三 ） 固然，内政部警政署之主張是協請國防部製作「自製獵槍之主 

要組成的制式零件」，但實際上「生產制式零組件」與 「生產 

制式搶枝」同樣都會面臨上述裝家親教授與國防部軍備局代表

所提出之問題。因此，内政部警政署主張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 

槍主要組成零件，此主張不僅耗費時間較久，生產成本較高， 

亦難滿足原住民獵人狩獵之需求，且近來兩岸情勢敵情威脅， 

後備戰力急需擴增，我國亦僅有一間製作搶枝之205兵工廠， 

考量國安因素與軍備產能，實不宜由國防部生產自製獵搶主要 

組成零件，是以，内政部警政署之主張未能考量國防部之專 

業 、產能及國安因素，亦無法滿足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之需 

求 ，其主張實不可採。

貳 、如前所述，無論是由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自製彳氣搶之主要零組件」 

或 「制式獵搶」，均會面臨以下問題：耗費時間較長、生產成本 

較 高 、無法滿足原住民族獵人狩獵之需求、軍備產能及國安因素 

等 ，因此前開主張恐非達成原住民族狩撒文化權保障之合適且有 

效之手段。如 大 院肯認原住民族狩獵文化權，且使用「具有安 

全性與實效性之制式槍枝」4為其保障内涵，懇請大院除宣告搶 

砲條例第20條 第 1 項及第3 項 「限制原住民僅能使用自製臘搶」

4 如聲請人11〇年3 月15日補充理山（二）狀所述，「單管、單發射擊，無須彈匣、槍枝全長較 

長。之制式槍枝•每次射擊部需手動開栓、裝彈、閉鎖、擊發及退殼T不僅火力弱，且射搫循環 
速率低，加上因槍枝全長較長T攜帶方便性低，也不易隱蔽•配合苻獵專用且火力較弱之制式子 

彈，就已經可以符合「具有安全性及實效性的制式槍枝」之需求，並可兼顧社會治安维護之目的=
第 6頁 ，共7貝



1 之 規 定 違 憲 外 ，能 於 違 憲 理 由 中 給 予 原 則 性 指 示 ，開 放 原 住 民 族

2 使 用 「具 有 安 全 性 與 實 效 性 之 制 式 槍 枝 」（輔 以 相 關 配 套 措 施 ），

3 藉 以 落 實 原 住 民 族 狩 獵 文 化 權 。

4 此 致

5 司 法 院 大 法 官 公 鑒

6 附 件 清 單

附件49 原民會110年 3 月 1 1日召開之「開放原住民族合法使用 

制式獵搶及相關配合管理措施第四次諮詢座談會」會議 

記錄摘要節錄，裴家骐教授製作。

7 中 華 民 國  1 1 0  年 3 月 1 6  曰

8 【以下空白，下接狀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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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開放原住民族合法使用制式獵槍及相關配合管理措施第四次諮詢座談會」 件

時 間 ：2021 年 3 月 11 曰 10:00-12:00。 4 1

地 點 ：原住民族委員會 C北棟）10樓1〇2 4會議室

有關軍備局的發言紀錄（裴家騃整理）

討論議題

一 、制式獵槍來源，應由國內軍備廠產製或由國外進口？

(略 ）

裴教授家骐（整理後）=

我一直以來都是主張直接進口。第 一 ，國内軍備廠要花多久時間研發，這 

個不確定？第 二 ，能提供多少款式給大家使用？適用於小動物、大動物、鳥禽類 

的都生產？軍備廠要花多少時間去生產？我支持國夕卜直接進口，是因為獵槍在其 

他國家都是成熟的技術，而且商業性產品樣式也非常的多，從制式的前膛槍到後 

膛槍都有。而且隨時可以進□。我提供一個資訊，我們在網路上的問卷已經有 

3 5 4 位原住民朋友填了，大家需要的定裝彈口徑，從 9m m 到 12 m m 之 間 的 5 

種 規 格 ，大家都有在用，且使用的比例差不多《這個也呈現現在台灣原住民槍 

枝的多樣 性 。我想很難用一把槍去滿足的，但這些國外的規格都有，大家也可以 

依自己的需求去採購。

國防部軍備局代表（整理後）：

主 席 ，各位與會先進、學者專家及原住民族朋友大家 好 。

第一個，以軍方而言，只要是國家的法令政策，國防部就會來配合，這都沒 

有問題。第二個，既然國防部願意來配合，剛才專委也有提到，今天討論的重點 

是以開放制式獵槍為前提，所以今天或爾後討論的重點以及未來立法方向，應該 

是在強化未來的管理機制，更甚於我們如何取得獵槍。第三個，一般而言對軍 

品的研發是有明確嚴格的需求，這包含各軍種要研發一個產品，要去看作戰需求， 

要打什麼樣的敵人、飛多遠、多 快 ，這都必需很明確的告訴我們，才能去評估有 

5殳有這樣的能力去開發這樣的產品。我想今天還有很多族人朋友要去打獵，可能 

打大型的、小型的，需求百百種，有沒有辦法彳艮明確的告訴我們要開發出多少種 

的槍枝，這是第一個必須要面對的。剛才裴老師也很清楚地說了，第一個是時間， 

以軍方而言，從我們的整個硏發過程，從建案一直到研製，以及小批量，我們叫 

作 測 品 （測試品）到結案等等相關的程序，我們都有一些校則的規定，樂觀來說 

這個過程最少最少需要2 到 3 年 ，這都是可查的。像一些大型的，十年以上都有， 

槍枝這是小型的，2 到 3 年差不多。另外一個也必須要面對的問題，目前我們兩 

岸的情勢，敵情威脅的行為一直在增加，目前全國的兵工廠只有一間在作槍枝， 

就 是 205廠 。我想產能上應該還是會優先滿足國軍建軍備戰為主。尤其近日，立 

院對我們後備戰力的擴增，也是很觀注的一個議題。我們馬上就要應對未來新增



的 5 個後備戰力，那大家可以想像一下，我們需要滿足這些槍枝，這些也是205 

廠短期之内，要優先去解決的事。我想從剛剛時間、兵工廠的新任務，以及獲得 

的時程來講。最後就大家所提的量，量大才可以把價錢壓下來，即便我們是國家 

的兵工廠，價錢可以先丟一邊，但是這量大才可以把價錢壓下來，但是這是一個 

很實際的問題；相對而言，國外的現貨市場，都是現有且很成熟的產品，功能各 

方面，都是可以做查證的。另外一個就是剛剛講過，獵槍是相對比較簡單的產品， 

目前至少每一位男性的朋友不管是當兩年兵、一 年 ，或還是現在的10個 月 ，應 

該都有受過步槍兵的基本訓練，我想在保養上面，如果在當兵的時期有花些心思 

在上面，後續都不是什麼問題。綜合以上各點，我個人也是贊同裴老師這邊的看 

去 。

同 時 ，岡_裴老師所提供的很清楚，現行需求的是 9mm到 1 2mm。以目前 

來講我們國軍輕兵器所使用的規格是5 .56m m 跟 7.62m m ，這代表我們的機具設 

備 ，完全不是在這個範圍之內。這代表著未來生產線的投資、原物料的採購及研 

發等等，花的成本會更高。


